
北北京京市市调调解解仲仲裁裁33年年调调处处劳劳动动争争议议1111万万件件
□杜宝慧

近年来，北京市调解仲裁工作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和疏解非首
都功能过程中劳动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在16个区及其街乡全部建
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主导新建调解组织775家，仅3年间就调解
劳动争议11万余件，为首都劳动关系和谐撑起了一片蓝天。

编织调解组织网络
夯实调解工作平台

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调解仲裁处郑秀兰处长介绍， 近
年来， 市仲裁先后下发10余份有
关加强基层调解组织的文件， 并
在海淀区花园路街道调 解 中 心
召 开 现 场 会 进 行 典 型 引 路 ；
针 对 非 公 企 业 劳 动 争 议 案 件
相 对 集 中 、 比 重 高 的 状 况 ，
与 市 工 商 联 联 手 推 动 非 公 企
业 及 商 会 、 行 业 协 会 建 调 解
组 织 65家 ； 与 工 会 联 手 ， 用
三年时间在 16个区全部建立了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并主抓了街
乡调解组织的建立， 实现了街、
乡社保所调解组织全覆盖。

针对产业园区企业相对集
中， 人员流动频繁和易出现劳动
争议的特点， 在新浪·微博 、 同
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一 批 业 务
辐 射 面 广 、 影 响 力 大 的 公 司
建 立 了 调 解 组 织 ； 今 年 6月 ，
东 城 区 借 助 体 育 馆 路 街 道 ，
促 使 辖 区 内 新 成 立 包 括 商 务
楼宇 、 社区工作者、 重点企业
等7大类调解组织38家。

坚持积极主动预防
致力减少争议发生

面对劳动争议一直高位运行
的严峻形势， 各级仲裁部门自觉
做到加强法律宣传提前防。 市仲
裁坚持每月通过政务微博和局门
户网站 ， 发布微案例和典型案
例； 去年6月、 今年9月， 分别从
当年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筛选
梳理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
例和10个争议防范风险点向社会
发布 ， 有针对性地宣传依法用
工， 理性维权； 海淀、 朝阳和顺
义区仲裁院采取网上公布生效裁
决书、 编写发放案例宣传册、 制
作案例情景剧在电视台播放等形
式， 开展普法宣传； 各区普遍采
取开流动仲裁庭的办法， 以案说
法， 邀请辖区企业负责人旁听案
件审理， 做到审理一个案件， 规
范一批企业。

各级仲裁部门坚持对劳动争
议苗头早发现、 早解决。 近两年
亦 庄 开 发 区 近 50家 规 模 以 上
企业裁员2万余人。 仲裁委及时
指导调解组织对企业裁员方案进
行审查， 帮助查找风险隐患， 提

出修改建议， 最终未出现一起集
体争议。

盯住重点部位用力防。 针对
非公企业劳动争议多的特点 ，
2013年8月市人力社保局与市工
商联联合召开非公企业劳动争议
预防调解工作会， 提出了目标任
务， 明确了措施要求， 并让东城
区人力社保局、 西城区工商联和
市工商联清洗保洁业商会三个单
位介绍了经验， 为西城区总商会
等16个劳动争议预防调解试点单
位颁发了牌匾； 怀柔、 平谷等多
个区 ， 对劳动争议多发高发企
业 ， 都要及时找企业负责人约
谈， 指出存在问题， 帮助分析原
因， 规范用工管理； 今年西城区
仲裁院还针对辖区金融类企业劳
动争议案件增多的新情况， 与区
金融办搭建平台， 并与金融街维
权中心联合， 给予金融企业相关
政策与服务指导， 有效遏制了金
融类企业争议案件增多的势头。

创新调解方式方法
提高调解工作效能

今年5月中旬， 某印刷公司
127名职工到通州区仲裁院反映
公司拖欠工资 ， 因公司经营困
难， 无法在短时间内补发。 为尽
快化解矛盾， 防止形成群体性事
件， 通州仲裁院启动劳动纠纷联
动化解机制， 联系属地劳动争议
调解中心， 了解双方思想动态，
及时约谈双方当事人。 经过多番

努力， 终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并当即为127名员工立案和制发、
送达调解书。

“约谈调解，这是通州区化解
集体劳动争议的一大创新。 ”廖志
国副处长还介绍了通州区在调解
工作过程中探索形成的以区仲裁
部门为主导、区总工会协同参与、
乡镇劳动监察分队辅助调解的
“三位一体”的调解模式。 即在劳
动争议萌芽阶段，由仲裁与工会、
监察分队组成的专业调解团队及
时介入，政策指导、法制宣传、检
查督促三项工作齐头并进， 积极
引导当事人双方通过调解化解争
议， 调解成功的， 现场制作调解
书；调解不成的，及时引导进入仲
裁程序。

“还有新浪集团采取的分公
司直接调解———集团公司法律支
持的 ‘两级互动调解模式 ’ 等，
也很有特点 ， 也很管用 、 很有
效。” 廖志国副处长说。

多年前， 北京市已建立劳动
争议调解先行机制和调解建议书
制度， 在尊重当事人自愿选择的
基础上， 积极引导其到就近的劳
动争议调解中心先行调解， 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朝阳区仲裁院
仅2015年就为区劳动争议调解中
心引导当事人调解争议3643件 ，
为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640余万
元。 为方便当事人， 海淀、 通州
等多个区仲裁院在立案大厅为区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设立了专用调
解室。

企业发展不景气
员工离职索赔偿

从2015年年初开始， 刘伯言
等5名员工即觉察到公司业绩欠
佳、 有裁员的意向。 迟至今年2
月， 公司终于召开全体员工工作
会议， 老板以企业发展遇到不可
抵御的困难为由， 口头宣布裁撤
一些部门和员工。 刘伯言等人恰
好在被裁员之列。

“离开公司前有8个月时间，
我们的工资收入一路走低， 平均
每月少开近800元钱 。” 刘伯言
说， 因为重新找工作不容易就忍
了下来。

今年2月15日， 员工们过完
春节刚上班， 公司就召集大家开
会。 会上， 老板徐某讲了很多企
业无法克服的困难， 并说为压缩
开支 、 精简机构 、 提高工作效
率， 决定裁撤销售部并精简相关
部室里的一些工作人员。

刘伯言等5人认为， 员工响
应公司号召离开工作岗位， 单位
应当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才对，

具体补偿数额起码要比照 《劳动
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
来计算， 即每工作一年给予一个
月的工资。 可是， 公司不同意他
们的要求。

5天后， 他们向仲裁机构申
请了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公司向
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
偿金、 工资差额等费用。

仲裁庭上发通知
言称员工违了纪

仲裁委受理刘伯言等人的申
请后， 书面通知公司进行答辩。
庭审中， 公司承认刘伯言等5人
与其存在劳动关系， 对其工作年
限不持异议， 但对对方提出的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不予认可。

公司认为， 其在员工会议上
重点讲述的是公司遇到的困难，
以及如何克服困难 ， 摆脱困 境
的 办 法 ， 没 有 与 刘 伯 言 等 人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 既 然 对 方 提
交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时 还 没 有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 那 么 ， 公 司 就
不 存 在 所 谓 的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合同一事 ， 当然也就没有经济
赔偿一说。 因此， 不同意对方的
任何请求事项。

在质证、 辩论过程中， 公司
又突然提交5份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 分别是给刘伯言等人的 。
在通知中， 公司写明 “因刘伯言
等5人在公司会议后再未到公司
上班， 构成旷工， 故决定解除其
劳动合同。”

刘伯言等人不接受公司主
张， 并认为公司这一做法违法 ，
其目的在于省下一笔钱 ，不给
员工经济赔偿 ，故继续坚持自
己的请求。

仲裁委审理认为， 该公司采
取在法庭上当庭递交辞退员工通
知的做法不妥， 不符合正常的下
达辞退通知的形式， 故该辞退通
知无效。 同时， 裁决该公司应向
刘伯言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和工资差额等12万元。

双方争议已发生
不宜认定属旷工

公司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起

诉讼。
法院审理查明， 该公司自述

其在仲裁期间向仲裁机构提交了
解除刘伯言等人劳动关系的通知
书，同时确认其未向刘伯言等人
送 达 。法 院 还 查 明 ，该 公 司 曾
召 开 员 工 会 议 。 关 于 会 议 内
容 ，公司主张是商讨企业发展
计 划 ， 不 涉 及 裁 减 员 工 等 事
宜 。刘伯言等人则主张，老板在
会上明确提出裁撤其所在部门及
部分工作人员。公认的事实是，刘
伯言等人于会后未再到公司上
班，并提出仲裁申请。

综上， 法院认为在会议召开
当天， 双方已经发生劳动争议。
有鉴于此， 刘伯言等人此后未再
到单位上班不宜认定为旷工。

最近， 法院做出判决： 鉴于
公司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以
旷工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故
应确认该公司解除刘伯言等人劳
动合同的行为不当， 该公司应依
法向刘伯言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和工资差额等费用。

判决后 ， 双方均未提起上
诉， 目前判决已发生效力。

先因经营困难开会说明要裁员 后以旷工为由辞退告状员工

公司称员工争议期间旷工被判无理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怀柔工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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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为提高市场占有
率， 赢得更多的市场竞争机会，
经营者不断推出吸引消费者的
广告宣传用语， 提高消费者消
费欲望和购买力。 一些经营者
为获得市场竞争机会， 利用没
有依据的广告宣传用语进行虚
假宣传， 被工商部门依法予以
查处。

【典型案情】
2016年5月 ,怀柔工商分局

先后接到消费者举报称其在某
公司网店购买保健食品时， 发
现公司宣传该保健商品为销往
美国、 日本等几十个国家， 怀
疑不真实， 涉嫌虚假宣传。 怀
柔工商分局执法人员接到举报
后立即对该情形展开调查， 经
调查发现该公司网站广告宣传
用语使用了 “销往美国、 日本
等几十个国家” 等用语， 而经
营者无法出具证明该保健产品
销往美国、 日本等几十个国家
的有关认证文件， 没有相应的
依据， 最终认定为虚假宣传行
为。 执法人员依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相关
规定， 对当事人作出了罚款1万
元的行政处罚。

【工商提醒】
怀柔工商分局在此提醒广

大经营者， 为获得市场竞争机
会， 发布形式多样、 创意丰富
的广告并非法律法规禁止的 。
但是， 在宣传过程中应客观的、
真实的表述所经营的商品或者
服务， 要确保广告宣传用语有
出处、 有依据， 避免因为夸大
或者虚假宣传导致违法行为的
发生。 一旦违法， 当被查处时
往往得不偿失， 并且会给企业
信用造成不良影响。 消费者在
选购商品时， 要增强辨别虚假
宣传用语的能力， 对于夸大的
宣传内容要求商家提供相关依
据材料， 不要轻易相信商家不
合实际的宣传用语。

【法规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 第九条规定： 经营
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
对商品的质量、 制作成分、 性
能、 用途、 生产者、 有效期限、
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广告的经营者不得在明知或者
应知的情况下 ， 代理 、 设计 、
制作、 发布虚假广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 》 第二十四条规定 ：
经营者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
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的， 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 消除影响， 可以
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广告的经营
者， 在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况下，
代理、 设计、 制作、 发布虚假
广告的， 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
得， 并依法处以罚款。

怀柔分局 孙荣秋

广告用语没有依据
虚假宣传工商查处

如果不是离开公司， 刘伯言说 “我们5人也不敢告单位”。 既然老板已经在会上明确宣布裁撤其所在销
售部门， 他们认为从会后第二天起不再到单位上班就不构成旷工， 而老板在仲裁及法院庭审阶段辩称因旷
工才解除他们的劳动关系是强词夺理， 想进一步损害员工的利益。

近日， 法院以劳动争议期间不宜认定员工旷工为由， 驳回了公司的主张， 并判决其向员工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及工资差额等12万元。


